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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

   
眉人社发〔2017〕53号 

 
 

  
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眉 山 市 财 政 局 

关于转发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市就业服务管理局： 

现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失业保险支

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7〕31

号）转发你们，并将我市实施意见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： 

一、关于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问题 

申请技能提升补贴的人员，其2017年 1月 1日起取得的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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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必须符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最新公布的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》。 

二、关于紧缺急需职业（工种）目录及标准问题 

我市技能提升补贴标准倾斜的紧缺急需职业（工种）目录暂

定为：铣工、磨工、电工、工具钳工、金属热处理工、工程机械

维修工、农产品食品检验员、电子商务师、导游、翻译。上述职

业（工种）执行的技能提升补贴标准暂定为：初级（五级）1100

元，中级（四级）1700元，高级（三级）2400元。 

我市紧缺急需职业（工种）目录及其补贴标准，由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我市产业发展方向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以及

我市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等因素，适时进行调整。 

三、关于申报办理相关问题 

我市技能提升补贴申报工作将实行网上在线实时申报，具体

申报流程将在我市技能提升补贴在线申报系统建成后予以公布。 

在此之前，我市技能提升补贴实行按月集中申报办理。符合

申报条件的人员在每月20日前，按规定向本人参保地的失业保险

经办机构提出申请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当月申报的技能提升补

贴进行集中审核后，按规定进行公示和补贴资金发放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和市就业服务管理局

要严格按照省上规定，将技能提升补贴支出纳入失业保险基金预

算管理，确保补贴政策及时足额兑现；同时，要加强组织领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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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风险防控，积极开展政策宣传，建立技能提升补贴基础台账，

妥善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 

从2017年 9月起，各区县于每月2日前，将《失业保险基金

支付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统计表》报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失业保

险科。 

 

附件：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失业

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川

人社发〔2017〕31号） 

 

 

 

    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眉山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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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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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4 日印发 


